


公司监事会审核后认为：本项交易是基于公司前期与河南城市发展投资有限公司及其关

联公司前期已签署的 EPC 总包合同的执行与结算工作所需，为推动公司与城发投资相关子公

司与原项目建设分包商及设备提供方的合同款项结算而发生，相关交易遵循市场定价。工程

建设内容及设备采购事项与公司主营业务及所拥有的相关资质相符，上述交易以市场公允价

格为依据，未对公司的独立性产生重大影响，也不会因该等交易而对相关方形成依赖。本项

交易事项不会对公司财务及经营状况产生重大不利影响，符合公司目前经营发展的需要，不

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。

本项议案表决结果：同意 2 票，反对 0票，弃权 1 票。

监事周艳华投弃权票的说明：无法判断信息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，故投弃权票。

本人于 2024 年 11 月向公司提出辞去监事职务，股东单位于 2025 年 5 月向公司推荐了替换

人选，但公司尚未履行相应的变更程序。

特此公告。

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

二〇二五年八月三十日


